
宜财购发〔2021〕81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湖南阳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：

在2021年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中，你公司代理的“丰城市人民医院便携式眼底广域成像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第一标段”、“丰城市人民医院便携式眼底广域成像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第二标段”、“丰城市人民医院C臂机等设备采购项目第一标段”、“宜丰县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运营服务采购项目”、“宜春市人民医院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、麻醉机采购项目（第二包）”五个项目被抽检。经过自查、市检查组集中审查和现场核实，认定你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
在“丰城市人民医院便携式眼底广域成像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第一标段”和“丰城市人民医院C臂机等设备采购项目第一标段”中，未列明政府强制或优先采购节能、环境标志产品要求，违反了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4〕185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号）、《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06〕90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在“丰城市人民医院便携式眼底广域成像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第一标段”中，采购文件规定的质疑期限不合规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。
在“宜丰县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运营服务采购项目”中，评审因素存在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给予警告处罚，并处罚款3000元，责令你公司在今后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改正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宜春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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